
梅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梅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征集

协议承担梅州市劳动能力鉴定

项目服务的公告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劳动能力鉴定工作,为被鉴定人提供更好的服务,

根据 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、 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、 《工伤职工劳动能力

鉴定管理办法》以及 《广东省工伤保险专项经费管理办法》的规定,秉承

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,现向我市市辖区三级以上医疗机构征集报名,协

议承担梅州市劳动能力鉴定服务工作,请有意向的医疗机构对照《梅州市

劳动能力鉴定服务要求》 (附件 1)的要求,于2019年8月 5日 前将 《梅州

市劳动能力鉴定项目服务申请表》 (附件2)和提供的服务内容提交至梅

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。

联系人:钟嘉宏 联系电话:2128306

附件:1,劳动能力鉴定服务要求

2,梅州市劳动能力鉴定项目服务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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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∶

梅州市劳动能力鉴定服务要求

一、申请人资格

1,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三级及以上医疗机构;

2.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;

3,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;

4.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;

5,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二、基本要求

申请人应认真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劳动能力鉴定的政策规定,加强与

梅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(以下简称市劳鉴委)的合作与配合,积极采取便民

利民措施,为被鉴定人提供热情、周到、专业的医学鉴定服务,作 出科学、准确、

权威的鉴定结论,并接受市劳鉴委对服务质量的监督。

三、服务内容

本市职工工伤(或职业病)劳动功能障碍程度、生活自理障碍程度的初次鉴

定和复查鉴定 (含鉴定1年后的复查鉴定);职工非因工伤或因病申请提前退休

的劳动能力鉴定;供养亲属劳动能力障碍程度鉴定;工伤职工康复确认;工伤职

工旧伤复发确认;工伤职工医疗终结期和停工留薪期确认;工伤职工配置、维修、

更换辅助器具确认;有关部门依法规委托的鉴定。

四、服务要求

申请人应提供符合鉴定业务需要的鉴定场地,配置有关办公用品,代收劳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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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力鉴定费,提供专门的服务人员,统一使用市劳鉴委授权的劳动能力鉴定程序。

1,在劳动能力鉴定过程中,申请人应坚持
“以被鉴定对象为中心

”
的服务

原则,建立健全工作管理及人员管理各项制度,指定1名 院领导分管此项工作,1

名科室负责人负责现场鉴定统筹管理,积极配合鉴定工作。原则上每周固定开展

鉴定1场次 (半天);实际申请鉴定人数少于10人的,在不违反法定鉴定时限的

前提下,经市劳鉴委办公室同意后可顺延至下周组织鉴定。

2.应提供不少于3间鉴定室(使用面积每间为 15平方米以上),能容纳 50

人以上的等候区域,能容纳30人进行案例讨论、业务培训的会议室(可与机构会

议室合并使用)。 鉴定室应明亮、通风、安静、舒适;配置办公台凳、空调、饮

用水设施等;配置白大衣、阅片机、听诊器等基本设备;配置电脑、打印机等设

备;配置纸、笔等办公用品及耗材;安排1名 专职电脑操作人员负责录入鉴定资

料,一般要求鉴定当日完成录入,并做好专家鉴定资料保密和移送工作;安排1

名工作人员协助专家的鉴定工作,传递、补充、整理材料等。

等候区域应明亮、通风、安静、舒适;配置凳子、空调、饮用水设施等;配

置叫号系统、显示屏;配置工作前台及至少2名 工作人员,具体负责接待、咨询、

协助专家签到、维持现场秩序、带领被鉴定人进行辅助检查等工作。

3.鉴定场所应悬挂
“
梅州市劳动能力鉴定点

”
牌,设置

“
劳动能力鉴定宣

传栏
”
,公布劳动能力鉴定服务咨询电话,并在鉴定场所外部及院内各通道显著

位置设置明确引导标识。

4,鉴定当日应为被鉴定人员开通绿色通道,优先安排各项辅助检查。因鉴

定前已按规定收取被鉴定人的鉴定费,被鉴定人因鉴定需要进行的各种辅助检查

不再额外收费,辅助检查费用由申请人承担,申请人不得以成本核算为由不做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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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做相关检查。进行各项辅助检查前,带检工作人员必须核对被鉴定人身份,发

现被鉴定人与所持身份证、鉴定表不符时,应立即予以纠正并及时将情况反馈市

劳鉴委办公室,坚决杜绝冒名顶替鉴定情况的出现。

5,在市劳鉴委办公室设专门的鉴定受理窗口,申请人配备2名 专职工作人员

(其中1人为财务人员),负责日常劳动能力鉴定咨询、鉴定资料的接收、审核、

受理、整理、移送、收费、结论发放、档案管理以及日常联络等与鉴定相关的工

作,鉴定当天则须前往鉴定现场,做好工作衔接,现场核实被鉴定人身份,协助

专家开展鉴定工作等。

6,申请人应按发放标准(鉴定点鉴定的每人每场次500元 ;上门鉴定的每人

每天500元 )即 时足额支付鉴定专家评审劳务费,并适时稳步提高劳动能力鉴定

专家劳务费的标准,以保证鉴定专家的工作积极性。上门鉴定的,鉴定专家的交

通工具、餐饮、住宿等合理开支由申请人负责。

7,申请人应承担聘请医疗、法律等专家对疑难劳动能力鉴定案件进行论证

和评估或者对劳动能力鉴定标准和制度进行研讨等所需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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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∶

梅州市劳动能力鉴定项目服务申请表

医院名称 机构代码

医院等级 是否公立医院

医疗机构执业范围 (可 复印医疗机构执业 )

法人代表

姓名及身份证号码

联系电话

项目负责人

姓名及身份证号码

联系电话

能提供的服务内容 (附件体现 )

申请单位意见
(盖章 )

年 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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